关于开展调研和项目检查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为切实做好2009年省科技支撑计划现代农业领域重大专项、重点项目以及科技成果转化补助计划的编制工作，深入了解掌握我省经济、社会发展对科技的迫切需求，保证计划编制工作的科学合理，按照全年工作部署，我处将在近期深入到各单位进行调研。同时，按照厅里的统一要求，重点对列入“十五”期间（2001—2005年）省科技发展计划现代农业领域的项目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清理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调研工作的总体安排
（一）主要内容
依据吉林省“十一五”科技发展规划主要内容，以增产百亿斤粮食，优先发展畜牧业，加速推进玉米生物化工产业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科技的需求为重点，坚持凝练重大项目，坚持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，坚持产学研结合等原则，开展产业发展关键核心技术、产品的研发，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，最终形成一批技术含量高、经济效益好、市场前景广阔、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，为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提供科技支撑。
（二）具体要求
各有关单位对2009年的计划要有总体设计，主管科技的单位负责人汇报项目设计的总体情况（原则上不超过30分钟）。项目建议人要提交项目简介（不超过500字），同时汇报项目的具体情况（每个项目不超过6分钟）。项目申报书格式按不同计划类别在省科技厅网站（www.jlkjt.gov.cn）下载。
二、“十五”期间省科技发展计划现代农业领域项目检查的有关要求
各有关单位要在年初我处检查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对所有在研、已鉴定以及拖期进行的项目进行认真梳理和自检。全面汇报所有在研项目的进展情况；要优选已鉴定验收成果汇报应用去向情况；对于拖期进行的项目，要说明理由，明确完成时间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（一）已经鉴定的项目，要写明成果去向、应用情况以及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，并提交鉴定验收项目成果应用去向报表。（具体格式要求见附件1）
（二）对合同期内的在研项目，要提出鉴定验收计划，并提交项目进展情况报表。（具体格式要求见附件2）
（三）拖期2年内的项目，项目承担单位要提出明确的鉴定验收或者结题意见。可鉴定的项目要提出鉴定计划，并于2009年3月底前完成；可结题的要在2008年12月15日前提交结题报告。
（四）拖期超过2年，项目承担单位要提出明确的中止或撤销意见。（含2000年以前立项未鉴定验收的项目）
（五）请各有关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认真填报相关报表和报告，并于2008年12月12日前将纸件报送省科技厅农村发展处，并将电子版报我处邮箱。（kjtnyc@163.com）
具体调研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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